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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警務處 

槍械訓練科 

射擊埸主任考生備忘 

 
 
 
 
 
 
 

重 要 告 示 

香港警察學院持有並保留本教材包括版權在內的所有權

益。本教材只供個人學習及公務用途。除預先獲得香港警察

學院院長書面許可外，你不得把資料的任何部分抄寫、移

走、儲存﹝以任何媒體﹞、改編或更改、發佈、複製、上載、

傳送或以任何方式傳達或與任何未獲授權人士分享。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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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擊場主任考生備忘 

 
 

射擊場主任 

 

 射擊場主任的職責是需要確保於安全及專業的態度下進行射擊訓練，他

/她必須熟悉所有靶場的工作程序及於任何時間提供切實合適的監督與射擊者。 

 

 

靶場訓令 (一般) 

 

2.  落實射擊會章程所載的各項指令，以採取一切所需的預防措施去防止射

擊場的使用者或埸外人士發生意外，務求盡量利用射擊場的空間，及就使用射擊

場所提供的設備給予指引。 

 

 

3.  靶場訓令 (一般)提供以下與場地有關的資料 : - 

 
- 可供使用的槍械、彈藥及標靶； 

 
- 射擊場的紀律／安全； 

 
- 射擊角度； 

 
- 射擊場的保安； 

 
- 射擊場工作人員 (權力及職務範圍)； 

 
- 意外發生時所採取的程序； 

 
- 射擊場之使用 (開放時間／預期用途)； 

 
- 射擊場簡介。 

 
 
安全預防措施 
 
4.  於使用射擊場前，各人必須熟悉靶場安全預防措施。射擊場主任需檢查

射擊場以確定進行射擊是否安全，並清楚護目和謢耳裝備的規定；(註：在氣槍

射擊場，護耳裝備可能並非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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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安全預防措施應包括 : - 
 

 

 
 
安全防禦法 
 
6.      射擊場主任必須確保安全防禦法告示顯著展示於射擊場內，安全防禦法

包括：- 
 

a) 將所有槍械當作已入彈； 
b) 未決定射擊前，扳機手指須時刻放在扳機護環外； 
c) 留意標靶及其背後的情況； 
d) 切勿將槍械指向任何人或任何不欲射擊或破壞的物件。 

 
 

 

 

 

 

 

 

 

- 射擊場的出入口管制； 
 

- 拔槍或擎槍，入彈及退彈的管制； 
 

- 射擊角度的管制； 
 

- 使用合格的武器／彈藥種類的管制； 
 

- 射擊者所攜槍械的狀況。 
 

- 在空槍射擊範圍內，不得藏有實彈； 
 

- 射擊場內不得飲用酒精類飲品； 
 

- 槍嘴須指向射擊方向； 
 

- 如未決定是否發射，扳機手指須離開扳機； 
 

- 射擊場內不得吸煙； 
 

- 確保通風系統運作正常； 
 

- 確保所有人遵守安全防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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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擊指令 

 

7.  射擊場主任必須完全熟悉所有射擊指令，以下是射擊指令及射擊者需執

行的相應動作：- 

 
入彈 - 可入彈，但不上膛而撞鎚也不拉起； 

 
入彈及預備 
 

- 可入彈及上膛，並可拉起撞鎚。 
 

停止射擊 
 

- 立即停止射擊，扳機手指須離開扳

機，關保險制及卸下彈匣  (如適

用)，並將槍枝指向射擊方向及等候

進一步指示。 
 

退彈 
 

- 退下槍枝的所有子彈，並檢查清楚已

沒有子彈在內。 
 
 

展示空槍 
 

- 打開槍機及展示槍膛沒有子彈 
 

檢查標靶 
 

- 射擊線安全，現可檢查標靶。 
 

 

 

8.   於舉行射擊訓練前，射擊場主任必須適切及安全地設立射擊場設施以確

保射擊場能夠運作。在實彈射擊前，有以下數點必須檢查及準備：- 

 
  
 射擊區進行清場； 

 
 所使用的標靶 (狀況)； 

 
 懸掛紅旗／亮起紅燈； 

 
 槍械及彈藥的種類及適用性； 

 
 設施的種類及狀況，包括標靶／截彈區，使用金屬標靶時

的安全預防措施； 
 

 可供使用的護目／謢耳裝備及其狀況。 
 

 告知射擊者及工作人員應做什麼 (及不應做什麼) (射擊

場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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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擊角度 
 
9.  於射擊訓練期間，射擊角度必須嚴格管制。射擊場主任必須確保射擊者

只向正確方向射擊。於射擊場內他/她必須留意影響射擊角度的因素：- 
 

a) 標靶及射擊者的位置； 
 

b) 槍嘴方向； 
 

c) 射擊練習的類別； 
 

d) 是否採用移動標靶； 
 

e) 射擊姿勢 (立姿／跪姿)。 

 
f) 截彈區、側牆、側堤的高度 

 
 
 
子彈折射 (反射) 
 
10.  於射擊場內，子彈折射是其中一個潛在的危險，它能導致嚴重受傷或死

亡。為達致有效預防，射擊場主任必須考慮影響子彈折射的不同因素：- 
 

a) 使用的標靶種類 
 

 (i) 金屬標靶－被擊中時會否跌下或轉動； 
 

 (ii) 軟標靶－被擊中時會否被穿透； 
   
b) 標靶的高度／位置； 

 
c) 使用的子彈種類及威力； 

 
d) 截彈區的種類； 

 
e) 截彈區的狀況／維修保養； 

 
f) 射擊場內或附近地方可能引致子彈折射 (反射) 的其他

設施、裝置或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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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械故障 
 
11.  射擊者普遍有槍械故障的經驗，射擊場主任其中一個工作是確保安全地

處理槍械故障。 
 
 
12.  當子彈不能從一支半自動手槍的槍膛內退出時，應依照以下步驟處理有

關故障 : - 
 

a) 槍嘴指向射擊方向 (安全防禦法)； 
 

b) 手指離開扳機，關保險制 (如安全裝置不會阻礙滑架的拉

動)； 
 

c) 不要立即打開槍膛，要等待一段合理時間後方可進行； 
 

d) 卸下彈匣； 
 

e) 將滑架拉後及退下槍膛內的子彈； 
 

f) 檢查槍膛以確保沒有子彈遺留，才可釋放滑架向前及放鬆

彈簧； 
  

g) 如子彈不能退出，將槍膛保持打開狀態及向槍械鑑証課求

助。 
 

 
 
13.  當子彈無法裝入一支半自動手槍的槍膛時，可採用以下程序：- 
 

a) 槍嘴指向射擊方向 (安全防禦法)； 
 

b) 關保險制 (如不阻礙滑架的拉動)； 
 

c) 卸下彈匣； 
 

d) 將滑架拉後、退下槍膛內的子彈及檢查槍膛是否有任何阻

礙物； 
 

e) 檢查子彈，確保子彈適用於該手槍； 
 

f) 移除槍膛內任何阻礙物，或更換任何損壞的子彈匣、或換

上合適的子彈； 
  

g) 嘗試再次入彈。如手槍仍未能入彈，向槍械主任求助。 
 

h) 如槍管內已有一枚子彈卡着，不要試圖發射另一枚子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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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如槍械故障可能是由於不發彈，延發彈或失效彈所引致，可採用以下程

序：- 
 

a) 把槍嘴指向射擊方向，並維持一段合理時間 (若故障由延

發彈所引致)； 
 

b) 採取安全防禦法，並把槍膛保持打開狀態； 
 

c) 卸下彈匣 (如有的話) 及退彈； 
 

d) 確定故障的原因； 
 

e) 在繼續射擊之前，檢查槍管 (從槍膛望向前準星方向)以

確保管內沒有子彈 (若故障由失效彈所引致)； 
 

f) 如問題仍未解決，把槍膛保持打開狀態，並向槍械鑑証課

求助。 
 
 
射擊場上的意外 
 
15.   若射擊場發生任何意外，射擊場主任必須採取一切有效措施以確保

所有在場人士的安全。當意外牽涉任何槍械或彈藥時，必須採取以下即時行動：
- 
 

a) 立即停火： 
 

b) 控制射擊者； 
 

c) 控制射擊場的武器及彈藥(退下所有槍械的彈藥)； 
 

d) 將涉及意外的槍械及彈藥分開； 
 

e) 為傷者進行急救。如有需要，召喚救護車； 
 

f) 按情況所需，記錄任何在場證人的資料； 
 

g) 不可干擾證據； 
 

h) 盡快通知射擊場的管理人員。 
 

i)  如意外因以下情況引起，不應繼續射擊： 
 

 (i) 射擊場的結構及／或維修保養狀況；  
 

 (ii) 槍械及／或彈藥的狀況； 
 

 (iii) 射擊場的不當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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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擊場清場程序 

 
16.  射擊場在射擊活動結束後，應採取之清場程序：- 

 
a) 退下射擊線上所有槍械的子彈並檢查槍械； 

 
b) 移走射擊區內的所有槍械、實彈及彈殼； 

 
c) 妥善保管所有槍械及彈藥； 

 
d) 按情況所需，除下紅色警告旗號或關掉紅色警告燈； 

 
e) 檢查及記錄任何觀察到的損壞或需要維修的地方； 

  
f) 訓示射擊者非法管有槍械及彈藥乃屬違法行為； 

  
g) 提醒射擊者清洗雙手； 

 
h) 填寫一份射擊場清場證明書(如適用)； 

 
i) 鎖好射擊場(如適用)。 

 
 
 
槍械及彈藥的保安 
 
17.  槍械及彈藥必須時刻妥當保管，或由負責人直接管理。 
 
 
18.  槍械及彈藥在使用時或運送期間，須由足夠人員 (視乎槍械及彈藥的數

量而定) 負責看守。槍械及彈藥不在使用時，須按照牌照課的規定，分別儲存於

不同的堅固金屬容器內，並以螺栓妥為固定於處所的實心牆上，或存放於槍械庫

內。金屬箱／槍械庫的鎖匙只可由負責人保管。 
 
 
19.  槍械及彈藥在運送期間必須鎖在堅固的金屬箱或容器內。管有槍械及彈

藥(包括運送)須領有警務處處長發給的槍械牌照。禁止使用電單車運送槍械及彈

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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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槍射擊場主任的附加資訊 
 

 
20. 當檢查氣槍時，射擊場主任必須依照正確程序以確保槍內沒有任何彈

藥：- 
 

a) 將手槍指向射擊方向(安全方向)，扳機手指須離開扳機； 
 

b) 打開入彈裝置(如適用)，以目視方式檢查有否發射物在

內； 
 

c) 如可能的話，從後膛檢查槍膛，否則以一支清潔棒伸入槍

膛去檢查清楚； 
 

d) 切勿從槍嘴望入槍管。 
 

 

 

21.  氣槍退彈之程序 

 
A) 將手槍指向射擊方向(安全防護物)，扳機手指須離開扳

機。 
 

B) 退彈 - 
 

 (i) 對於不能退彈的氣槍類別： 
發射以清除發射物。如氣槍裝有可拆除的彈夾或彈

匣，須確保在發射前先拆除彈夾或彈匣；如氣槍裝

有不可拆除的彈匣或發射物儲存器，須確保在發射

前退下該等部分的所有發射物。 
 

 (ii) 
 

對於使用裝彈口蓋的氣槍類型： 
或可退下發射物－打開裝彈口蓋，使用一件鈍器輕

輕把發射物推出裝彈口蓋。 
 

C) 進行最後檢查 
 

 打開氣槍的入彈裝置，以目視方式檢查有否發射物在內。

如可能的話，從後膛檢查槍膛，否則以一支清潔棒伸入槍

膛去檢查清楚。切勿從槍嘴望入槍管。 
 

 

 

 

 


